
一、项目名称 

深圳国际仲裁院进驻喀什法智谷场地装修施工项目 

二、工程地点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喀什地区喀什市多来特巴格乡清风路039

号三楼 

三、工程项目面积 

施工面积约为 144 平方米 

四、工程项目内容 

施工工程分部分项包括：砌筑工程，混凝土及钢筋混凝土工

程，屋面及防水工程，保温、隔热、防腐工程，墙、柱面装饰与

隔断、幕墙工程，天棚工程，其他装饰工程，拆除工程等（详见

《工程量清单》）。 

五、供应商资格条件  

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采购法》第二十二条的规定。 

(一) 具有独立承担民事责任的能力；  

(二) 具有良好的商业信誉和健全的财务会计制度；  

(三) 具有履行合同所必需的设备和专业技术能力；  

(四) 有依法缴纳税收和社会保障资金的良好记录；  

(五) 参加政府采购活动前三年内，在经营活动中没有违



法记录；  

(六) 法律、行政法规规定的其他条件。  

六、报价时间  

2025 年 7 月 28 日至 2025 年 8 月 1 日。 

七、提交材料  

(一) 报价单（加盖公章及报价日期）； 

(二) 材料参数、效果图等材料； 

(三) 营业执照（有效日期内）； 

(四) 填写《供应商基本情况表》（详见附件 1） 

八、联系方式  

如有疑问请联系颜小姐，电话：0755-25831678。 



附件 1： 


